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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8_B4_BA_

E5_8D_AB_E6_96_B9__c122_485930.htm 在一篇针对我停招硕

士生事件的评论中（《东方早报》 2005年8月16日），薛涌先

生在主张“法学无学论”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十分奇特的观

点，他的原话是：“法学需要专家。但对法学和法学专家越

迷信，越可能带来专制的倾向。”对于一个有二十多年教龄

的法学教师，一个十多年来一直在倡导法学和法律专业化的

学者，这样的说法自然是触目惊心的。我很期待他能够对于

这样的观点作出仔细论证，但是，令人失望的是，他先是举

了希罗多德《历史》中的一个故事，说明对于社会而言，“

聪明人”既不可或缺，又必须严加防范。后来又举出现在一

些当事人花钱买专家“意见书”左右舆论、影响司法的例子

，作为一个更间接的理由。这样的绕来绕去的论证法终究不

能让问题更清晰，反而使得他的结论更为可疑。 这里有必要

讨论一下法学家与特定统治类型之间的关系。从欧洲的法律

史上观察，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法律人与专制之间

的关系呈现出一些矛盾的景象。例如，当中世纪意大利诸城

市逐渐寻求自治和自由，反抗帝国皇帝专权的时候，既有为

皇帝摇唇鼓舌的法学家，也有挺身而出为城市自由提供坚实

的法律论证的法学家；在17世纪英格兰的议会与国王之间的

斗争中，柯克、塞尔登等法学家站在议会这边，而培根、埃

尔思梅尔等却与国王并肩作战。这样的情况让一位历史学家

不无调侃地说：“法律人士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任何

法律问题上，他们总会站成意见相左的两队。”（参看范.卡



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中译本，页151）这种

凡事均“兵分两路”的传统是否跟法律人在法庭上总是要代

理两造相互辩论的惯常做法有关呢？ 托克维尔同样注意到了

这个问题。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他对于法律人的社

会作用，尤其是他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作出了饶有兴味的分

析。他也指出欧洲历史上法律人的行为呈现出相当多样化的

事实：他们时而被政权用作工具，时而把政权作为工具。在

努力扩张王权之后，又反过来约束王权。在英国，他们是贵

族的盟友，在法国却成为贵族最可惧的敌人。托氏要探究的

是，在这种多样化的背后，法律人是否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内

在秉性。 其实，欧洲法律人在历史上的这种矛盾表现可以通

过某些历史因素加以解释。首先是罗马法对于君主权力的两

可界定：一方面，规定“众人之事，须由众人决定”；另一

方面，又规定“君主之所好者即为法律”。这种情况给法律

人打类似“语录仗”式的“法条仗”提供了空间。其次，法

律人在近代早期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必然产生对于教会权

力以及王权态度上的分化。须知中世纪的罗马教廷也是法律

科学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12世纪之后的不少教皇本身便

是卓越的法学家。“教会是一个学者统治的社会：中世纪的

皇帝（尽管他们英才盖世）没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生，而大部

分教皇却是。这些伟大的立法者们，不仅从大学的法律学院

获得他们的学位，而且撰写了不少有关教会法的评论和综合

性的论文，在学界颇具权威，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加冕为

教皇之前。”（范.卡内冈语，前揭，页107）这样的知识状况

使得教权具有浓重的法律色彩，同时也加大了教会对于法律

人的吸引力。不过，与教权相竞争的世俗君主也因此而不得



不从法学家那里寻求对俗权独立的合法性论证，也就必然加

剧了法律人的分化。 就法律人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而言，托克

维尔并不认为法律人本身是一种民主力量，相反，他们内心

深处具有贵族的部分兴趣和本性，对于群众行动以及民治政

府具有天然的反感和轻蔑。而且，法律方面的学习和专门知

识可以让人养成对秩序的热爱，对规范的讲求，因而对于剧

烈的社会变动和民主的轻率激情都本能地抵触。因为法律人

长于将各种冲突和激情引导到秩序的轨道，他们对于统治者

行使权力过程中的任性专断自然也会想方设法予以限制。托

克维尔甚至说法律人宁肯容忍自由受到削减，也不容许权力

毫无规则地专断行使。 另外一个限制公共权力的途径是司法

过程中法律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普通法传统下，法律人处

理案件时必须遵循先例。这种凡事倚重成例的心态足以让法

律人形成一种尚古和保守的风气，从而在约束民主力量的同

时，统治者试图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时也会感受到它无所不

在的制衡力量。从历史的角度看，专制统治者往往愿意夸大

其前无古人的地位，一个国家往往因为他的出现而终结了苦

难的过去，开启了伟大的新时代。秦始皇的称号本身就表明

了他的不继往而开来地位宣示；“时间开始了”也经常成为

后世的专制统治者自夸的大词。但是，法律人却更反对割断

历史，因为他们所得以立世的那一整套话语、知识以及技术

都是由过去传承下来的。否定了历史，他们将无所依凭，进

退失据。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人简直可以说就是专制者的

天敌。 尤其是当法律人获得了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后，举

凡公职人员的产生办法，不同机构的权力关系，人民的权利

与政府的权力之间的界线，政府滥用权力的法律救济，都要



靠法律人依据本行业的决策传统作出界定，其他人既没有法

定的权力，也没有专业的能力置喙其间。托克维尔的那个著

名判断－－“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

法问题”??正表明了一个法治国家里法律的逻辑“驯化”统

治者并塑造政治生态的事实。 这也正是韦伯的法理型统治指

向所在。托克维尔在把法国与英美比较的时候，多少夸大了

两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即便是在欧陆国家，在近代民族

国家的成长过程中，法学以及法律人也发挥了两种相反又相

成的功能，即一方面为世俗国家权力的崛起提供合法性基础

，与此同时，又运用这种特殊的专业知识以及偏好给国家权

力定规设范，使之遵循事先确定的程序和实体规则。最终，

当国家权力被法律“驯化”之后，法学的观念与知识就将上

升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出处】 发表于2006年9月8

日《法制日报》，题目改为“法学家何为”，这里是未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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